
當局就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動議  

要求當局進行獨立調查一事的回應  

目的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一日，當局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 事 務 委 員 會 ） 提 交 一 份 資 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 )1095 /04 -05 (01 )號文 件 )，綜 述當局就前房屋署副署長／房屋局

副局長鍾麗幗女士退休後就業一事調查所得的結果及看法。在二零零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就

該事件提出進一步的意見，並通過動議，要求當局就事件進行獨立調

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三月二十一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回答了議

員提出的各項問題。本文件詳述當局就這些問題和上述動議作出的回

應。  

背景  

2 .   鍾女士就任職香港小輪 (集團 )有限公司 (香港小輪 )一事提出的

申請，在二零零四年三月獲得批准。根據她的申請書所述，她申請擔

任的職位工作範圍包括旅遊、運輸、酒店、文化、娛樂及接待服務。

一如我們先前向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所述，公務員事務

局已多次接觸鍾女士，以確定她是否在批准的工作範圍內工作，尤其

是有關她和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恒基 )競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

計劃的關係。我們所採取的行動包括：  

二零零四年九月  就鍾女士有否涉及恒基競投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發展計劃發信給她。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多次就鍾女士涉及恒基競投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發展計劃發信給她。退休公務員

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鍾

女士的個案。公務員事務局其後再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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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女士，明確禁止她參與任何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競投隊伍的競投或宣

傳活動。鍾女士在收到該信後，停止參

與所有有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的工作。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發信給鍾女士，查詢她有沒有介入涉及

一間擬在青衣興建的混凝土配料廠的更

改土地用途申請。  

二零零五年一月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事務委員會

會議後，再次就鍾女士於香港小輪所擔

任的職責發信給她。由於有人指稱，鍾

女士在一次簡介會和午膳場合，游說葵

青區議員支持青衣一擬建混凝土配料廠

的更改土地用途申請，公務員事務局亦

就該項指稱與葵青民政事務專員聯絡。

二零零五年二月  與鍾女士會面，要求她進一步澄清在香

港小輪的工作詳情。  

二零零五年三月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就有關該間位於青衣

的混凝土配料廠更改土地用途申請的指

稱展開進一步查證。  

 

3 .   鑒於公眾和立法會議員對事件表示關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已多次回答有關此事的問題：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  回答鄺志堅議員和其他立法會議

員在一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問

題。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書面回答事務委員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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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就公務員事務局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十四日的書面回答，與事務委

員會進行討論。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  回應立法會有關規管公務員退休

後就業政策的動議辯論。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在事務委員會另一次會議上討論

公務員事務局有關這宗個案的調

查報告。  

公務員事務局的調查結果及評估  

調查的指導原則  

4 .   在處理這項調查時，一如其他調查，我們必須依據實情和客

觀證據，考慮鍾女士任職香港小輪與其前任公職有否或曾否構成利益

衝突。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疑點利益歸於該前公務員，始屬公

平。  

5 .   調查務須公平公正，程序妥當。為此，我們也採取行動，確

保鍾女士有機會就我們對其個案的初步看法作出回應。由始至終，我

們一直根據法律意見作出評估。我們亦有就調查評估徵詢退休公務員

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的意見。該委員會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獨立組

織，現任主席為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另有三名非官守成員。  

鍾女士和恒基競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關係  

6 .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 我 們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CB(1)1095/04-05(01)號文件，其中第 9 至 20 段，詳述我們對鍾女士和

恒基競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關係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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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在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兩名議員質

疑，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文化和地產發展組成部分關係密切，

鍾女士就恒基西九建議書的文化事宜提供顧問服務，可能仍構成利益衝

突。我們認為，儘管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包含文化和地產發展組

成部分，但就競投該計劃而言，如何獲取這兩個不同範疇的顧問服務，

純屬個別競投者自行斟酌之事。鍾女士、香港小輪和恒基均多次明確表

示，鍾女士的顧問服務只限於恒基西九建議書的文化事宜，她和香港小

輪從未參與建議書在地產方面的事務。我們沒有證據顯示恒基西九建議

書在該兩方面的顧問服務不可分開提供，也沒有證據顯示鍾女士曾參與

恒基西九建議書的地產發展事務。  

8 .   因此，我們在考慮利益衝突的問題時，是根據鍾女士、香港

小輪和恒基所述，即鍾女士只就恒基西九建議書的文化事宜提供顧問

服務來考慮。鍾女士在任職香港小輪之前，已近五年沒有以公職身分

處理文化事務，任何因其公職而獲得的敏感資料或影響力，在其開始

受僱於香港小輪時已經過時。因此，我們認為鍾女士只就恒基西九建

議書的文化事宜提供顧問服務，並未與其前任公職構成利益衝突。  

9 .   就此點而言，我們要清楚說明，在考慮一名前公務員擬擔任

的工作會否為其準僱主帶來相對於競爭對手不公平的優勢時，我們主

要關注的是該名前公務員會否為了準僱主的利益，運用其擔任公職時

所得的特別消息 /資料 (例如敏感或時間上屬敏感的資料 )或影響力。  

10.   至於本局是否已採取必需的行動，監察鍾女士是否遵從當局批

准她受僱於香港小輪的條件這個問題，一如立法會 CB(1)1095/04-05(01)

號文件第 7 段所述，以及上文第 2 段所提到的最新情況，在過去數月，

公務員事務局多次接觸鍾女士，要求她澄清，以確定她是否在批准的工

作範圍內為香港小輪服務。至於指稱鍾女士參與一項土地用途申請所涉

及的游說工作一事，我們亦已請葵青民政事務專員提供協助 (見立法會

CB(1)1095/04-05(01)號文件第 22 段及下文第 13、 1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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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正如立法會 CB(1)1095/04-05(01)號文件第 18、 20 及 27 段所

述，我們認為鍾女士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及十一月就恒基西九建議書文化

事宜公開露面、發表評論並作出解說，等同於參與宣傳恒基的建議書，

這並不在獲批准工作範圍內，因此是不恰當及不能接受的。另外，我們

認為鍾女士沒有作出與其前任政府高職相稱的恰當判斷，未有抽離與任

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競投標書有關的任何宣傳活動，以致損害

公務員隊伍的形象，並削弱市民對公務員廉潔守正的信心。在三月二十

一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一名議員認為當局只給予鍾女士書面告誡作

處分並不足夠，亦質詢當局沒有就鍾女士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和十一月參

與恒基某些宣傳活動，停發其每月退休金的理據。  

12.   在考慮作出何種懲處時，我們須衡量個案的情況和所涉不當判

斷的嚴重程度，同時須顧及引用退休金條例，暫停向鍾女士發放每月退

休金是否符合法理準則。有關停發退休金的法律條文，只可在有實證和

符合公平原則的情況下引用，而不得亦不應基於個人意見或感覺而引

用。就這宗個案而言，我們根據法律意見，不向鍾女士停發每月退休

金。我們認為，當局對鍾女士參與某些宣傳活動的不當行為作出公開強

烈批評，並向她發出書面告誡，由於在社會上廣泛報道，實質上是對其

行為失當的一種嚴厲及正式指摘。  

鍾女士有否就青衣一擬建混凝土配料廠的更改土地用途申請進行游說  

1 3 .   對於鍾女士聲稱，她沒有就香港船廠所提出有關青衣混凝土

配料廠的更改土地用途申請，游說葵青區議員一事，議員質疑當局未

經全面調查，便相信鍾女士所言屬實。就此，我們重申，我們是在葵

青民政事務專員審研了鍾女士就有關出席香港船廠簡介會和與葵青區

議員午膳所提交的書面陳述，以及葵青民政事務專員向同時出席兩個

場合的部分區議員和民政事務處人員查詢後，才確定立場。我們並得

悉，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葵青區議會主席在答覆記者查詢時表示，

鍾女士未有積極介入事件中，也沒有就土地用途建議作簡介。他其後

向葵青民政事務專員確認有關報道內容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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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一名葵青區議員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的電台熱線節目中

表示，鍾女士出席上述兩項活動，令他覺得鍾女士欲游說區議員支持

該項更改土地用途申請。其後葵青民政事務專員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

七日向所有出席該兩項活動的葵青區議員了解有關情況。查詢結果顯

示，除兩名葵青區議員外，其他十二名區議員均表示，憑印象或記憶

所及，不認為鍾女士在該兩項活動中曾就更改土地用途申請一事游說

區議員支持。  

1 5 .   由於公務員事務局並沒有人員出席上述活動，在判斷鍾女士

出席有關活動是否妥當時，我們須以出席者 (包括葵青民政事務處職

員以及葵青區議會主席和議員 )的憶述為依歸。由於絕大部分出席者

均沒有印象鍾女士曾在上述場合游說區議員支持有關更改土地用途申

請，我們認為疑點利益應該歸於鍾女士。  

鍾女士辦公室所在  

1 6 .   至於有議員問及鍾女士在恒基的中環物業設有辦公室一事，

鍾女士解釋，她位於中環的第二個辦公室，純粹是為了方便工作而設

的，而香港小輪和恒基在其公開聲明中均指鍾女士為香港小輪的僱

員。我們沒有客觀證據證實，鍾女士有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所給予的

批准範圍，任職於恒基而非香港小輪。  

結論  

1 7 .   總括而言，我們的調查結果和結論是以調查和研究相關事實

後發現和確立的證據為依據。我們已把掌握的所有相關材料及資訊考

慮在內，並在得出立法會第 CB(1)1095/04-05(01)號文件所載的結論

前，徵詢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的獨立意見及律政司的法律

意見。我們已盡所能處理公眾和立法會所關注的事宜，同時確保調查

方式公平合理。我們的結論是，鍾女士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和十一月出

席恒基某些宣傳活動，是不恰當及不能接受的。我們認為，當局對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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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參與該等宣傳活動的不當行為作出公開強烈批評，並向她發出書面

告誡，由於在社會上廣泛報道，實質上是對其行為失當的一種嚴厲及正

式指摘。在缺乏新證據或資料的情況下，我們不認為有足夠理據展開

另一次調查。不過，如有新資料或證據，我們可以重新研究這宗個案

的任何個別事宜。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四月  


